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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后续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6月3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常州光洋轴承股份

有限公司向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1097号），该批复的有效期至2016年6月。截至本公告

日，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同步”）

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至此，天海同步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详情请见公司于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鉴于目前国内外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双方为了推进本次重组合作之目的，

同时增强各方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对于本次收购项目和天海同步持续发展的信

心，双方商定由标的资产股东之一吕超先生在原协议约定的各项承诺和补偿的基

础上向公司补充承诺，即无论天海同步2015年度最终经审计的业绩是否达到原协

议约定的2015年度承诺业绩，吕超先生都将在其通过本次收购项目所获得的公司

股票中拿出335万股（对应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实施“10送12”后408,993,200

股总股本为737万股）返还给公司。目前此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通过。 

目前双方已就后续合作相关的统一管理、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措施、组织架

构、股份补偿、资产交割、竞业禁止、人员合规安排等具体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同时正在加快进行过渡期损益审计、资产评估等相关工作。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9日 




